第一部分 石家庄农业学校概况

一、部门职责及绩效目标

部门职责：开展培养种植、养殖、动植物疫病防治等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及农村技能培训工作。

绩效目标

(一)全日制中职教育：通过开展普通中专教育，培养具有种植、养殖、动植物防疫等技术方面的合格人才。毕业生能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，初步具有进入本行业就业的能力。

    (二)新型职业农民培养：按照《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(试行)》实施教学，培养具有中专学历的合格职业农民，达到中职毕业水平，基本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。

(三)新型职业农民培育：针对我市种养大户、家庭农场经营者、农业合作社骨干、返乡大学生、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，进行生产经营型、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的职业培育，培养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。

(四)综合事务管理：更新改造教学、实训设施，提升教职工业务素质，使学校硬件设施不断完善，满足教学需要的能力不断增强，教职工的素质不断提高，保障教学活动正常开展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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